
國立臺灣戲曲學院學院部學生修讀雙主修辦法 
96 年 11 月 7日本校 96 學年度第 1 次教務會議通過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經 97.2.25 教育部台技(四)字第 0970026433 號函備查 

第 一 條  本辦法依大學法第二十八條及其施行細則第二十五條、學位授予法第四條暨本校學則第三
十七條第四款規定訂定之。 

第 二 條  本校各學系學士班（四技）學生，其前一學年每學期學業成績平均達八十分以上，或成績
名次在該班學生人數前百分之二十以內（各學系有更嚴格標準或其他規定者，從其規定），
且未修讀輔系者，得依規定申請修讀其他學系為雙主修。 

第 三 條  申請修讀雙主修學生，得自第二學年起至各學系最高修業年級第一學期止(不包括延長修
業年限)，於規定期限向各學系提出申請，經本學系及加修學系系主任同意後，轉教務處
備查。 
學生未經核准修讀雙主修而自行選課修讀者，畢業時雖已符合雙主修之科目學分總數，亦
不得核給雙主修學位。 

第 四 條  修讀雙主修學生，除應修滿本學系最低畢業科目學分外，並應修滿加修學系全部專業必修
科目學分，始可取得雙主修畢業資格。 
加修學系之專業必修科目與本學系專業必修科目性質相同，在本學系已修習及格者，經加
修學系系主任同意，得免修。 

第 五 條  修讀雙主修學生，其畢業學分數，必須比本學系或加修學系最低畢業學分數較多者多四十
學分以上。 
加修科目總學分如未達四十學分，應由加修學系指定替代科目以補足所差學分，並檢具書
面資料送教務處備查。 

第 六 條  修讀雙主修學生，每學期所修加修學系科目學分，應與該學期本學系所修科目學分合併計
算；學期學業成績不及格學分數，達本校學則第三十條標準者，依照本校學則規定辦理。 

第 七 條  修讀雙主修學生，因故不願繼續修讀時，得於應屆畢業學年度最後一學期加退選截止前，
經報請加修學系及本學系系主任同意後，准予註銷修讀雙主修資格。 
放棄修讀雙主修資格學生，當學期已選課程，不得於加退選截止日後要求退選。 

第 八 條  修讀雙主修學生，經延長修業年限二年屆滿，已修畢本學系之應修科目與學分，而未修畢
加修學系必修科目與學分者，得再延長修業年限一學年(或一學期)，若仍未能修畢加修
學系必修科目與學分者，或不及格學分數達退學規定，則取消其修讀雙主修資格，以本
學系資格畢業。 

第 九 條  因前二條規定未修畢雙主修科目學分者，其已修習及格之加修學系科目學分，若已達輔系
規定，經申請得核給輔系資格；若未達輔系規定，其加修學系科目學分是否採計為本學系
選修學分，應經本學系系主任認定。 

第十條   學生修讀雙主修加修學系之課程，以隨堂附修為原則，如須另行開班，修讀學生應繳交學
分費。 
學生因修讀雙主修而延長修業年限，修習學分數在九學分(含)以下者，應繳交學分費，在
十學分(含)以上者，應繳交全額學雜費。 

第十一條  修讀雙主修學生，每學期所修本學系與加修學系科目學分，均登錄於本學系歷年成績表。 
修畢雙主修學系規定之科目與學分，成績及格，取得雙主修畢業資格者，其學位證書、學
位證明書及歷年成績表，均加註雙主修學系名稱。 

第十二條  修讀雙主修學生於轉學或退學時，其轉學或修業證明書，得附註修讀雙主修之名稱。 

第十三條  他校修讀雙主修學生，轉學本校後，如欲保留修讀雙主修資格，需於入學修習一學年後，
依第二條、第三條規定重新申請。 

第十四條  本辦法未盡事宜，依教育部相關法令暨本校相關規定辦理。 

第十五條 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並報教育部備查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